
� � �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刘小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逯春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中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

２

，

５４３

，

３２２

，

０９８．３５ ２

，

７７２

，

８７４

，

４７２．３１ －８．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７４

，

５０９

，

２７０．１６ ５７３

，

７００

，

４２４．１４ ０．１４％

股本

４８７

，

７３１

，

９９５．００ ４８７

，

７３１

，

９９５．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

１．１７７９ １．１７６３ ０．１４％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

５７６

，

５４７

，

３４５．３２ ７３４

，

８１３

，

１７０．９１ －２１．５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８０８

，

８４６．０２ １

，

３３９

，

８８２．８８ －３９．６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１３

，

３３６

，

５３８．７２ ２

，

２１９

，

２５７．６７ －９

，

７１２．９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０．４３７４ ０．００４６ －９

，

６０８．７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７５ －３８．１８％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７５ －３８．１８％

净资产收益率

０．１４％ ０．２３％ －０．０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

产收益率

－０．５５％ －０．３９％ －０．１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政府补助收入

５

，

４９８

，

１９２．６０

其它营业外收支

－２７

，

０９５．５４

所得税的影响金额

－３７０

，

７７３．１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

，

１１５

，

９３６．３７

合计

３

，

９８４

，

３８７．５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主要是政府政策性补助。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８７

，

５８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华立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４

，

６９０

，

７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海南禹航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１

，

２８８

，

４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江苏国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３

，

７９３

，

２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许凤兴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２

，

２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姜琪

１

，

２００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纪少健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金敏

９８８

，

１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长沙康视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９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永海

８７２

，

８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华立科泰增资的议案》、

《关于对子公司华武制药增资并转让其股权的议案》、《关于将北碚基地设立为独立法人机构并转让其股权

的议案》。 公司计划对子公司华立科泰增资，将其注册资金由原来的

５００

万元增至

１

亿元，并逐步将公司所

持有的与青蒿素产业相关的企业———华武制药、湘西制药、南湖制药、北碚制药基地（公司分公司）的股权转

让给华立科泰。公司拟将对华武制药的

２０００

万元的债权转为股本，增资后由华立科泰收购公司所持有华武

制药的全部股权。公司拟将北碚制药基地设立为独立法人企业，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由公司独资，注册完成后

公司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华立科泰。《关于对子公司华立科泰增资的议案》、《关于对子公司华武制药增资并

转让其股权的议案》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获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报告期内公司已分别将持有南湖制药

７０％

的股权、湘西制药

９６．８５％

的股权、华武制药

９１％

的股权转让

给子公司华立科泰，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司五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

７０５９．２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公司所持有的子

公司北京华立九州医药有限公司

８８．２４％

的股权给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３１

日收到了股权转让款

７０５９．２０

万元，

相关转让手续已完成。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华立产业集团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

通权之日起， 至少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

让，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股份， 出售数量占华立药业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

过百分之十。 同时，华立产业集团承诺，在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之后的三十六个月之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其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

５

元。 承诺人如有违反承诺

的卖出交易，承诺人将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帐户，

归全体股东所有。在华立药业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

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情况而导致股份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时，该设定价格将相应除权计算。

华立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履行

了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的承诺，

没有违规减持

行为。

股份限售承诺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其他承诺（包括追加承诺）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成都信德投资有限公司 杨

士贤

公司基本情况，没有提供资料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２７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庞

剑锋

公司基本情况，没有提供资料

３．５．３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副董事长陈方红女士、吕健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分别授权委托副董事长李凤先先生、董事肖永

胜先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其余董事全部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付德新、总经理李凤先、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财务副总监史勇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财务资产部部长李雪莲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３

，

６４１

，

７６１

，

４８４．０２ ３

，

５８０

，

９８９

，

５３８．４５ １．７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１

，

２２６

，

８５２

，

８３０．７６ １

，

２４８

，

３２５

，

６９１．４１ －１．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２．３３４ ２．３７５ －１．７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０

，

４４０

，

７４８．９３ －４３．７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０８ －５５．５６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１

，

１１８

，

４３４．５６ １１

，

１１８

，

４３４．５６ ８．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２１２ －１６．２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４０３ －２５９．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２１２ －１６．２１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９１ ０．９１

增加

０．０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

率（

％

）

－１．７３ －１．７３

减少

２．５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元）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７

，

５７５．４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７

，

９１７

，

８２０．２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４

，

２１７．７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５

，

６９５

，

５２９．４９

合计

３２

，

２８４

，

０８３．９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７７

，

０６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管理局

４１

，

２４９

，

５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华证经纬（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７７９

，

３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徐向阳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４７９

，

１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炬

１

，

４４７

，

１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科奥鑫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３１６

，

６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新疆润源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翁亚绪

９２９

，

３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程艳

８５６

，

５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报告期公司资产负债表主要会计项目大幅度变化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化

（

％

）

变化原因

应收票据

５

，

２５０

，

５５８．００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７．７８

公司销售产品收到客户银行承兑汇

票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

，

２７０

，

５００．００ ４２

，

９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６

公司出售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４４

，

８３４

，

４５３．００ ２５

，

２２６

，

７５０．２８ ７７．７３

子公司天利期货客户入金量大幅增

加所致

预付款项

４７

，

４７４

，

９０９．４６ ２８

，

７０４

，

９５７．５１ ６５．３９

预付的原料款本期尚未核销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６３６

，

９５４．７７ ６

，

３８８

，

３５９．８０ －９０．０３

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

少，相应减少递延所得税负债所致

预收款项

１６

，

３９７

，

７３７．２５ ９

，

４２２

，

５６８．９０ ７４．０３

一季度销售好转， 预收货款增加所

致

应交税费

９

，

３８６

，

５１９．２９ ４７２

，

６５９．５２ １

，

８８５．８９

一季度增值税增加， 同时本期计提

的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等尚未缴纳

所致

货币资金

１５４

，

３７４

，

２６６．７６ ８０

，

８５７

，

８５４．１３ ９０．９２

本期销售状况有所好转， 收到的销

售货款增加及本期公司出售持有的

特变电工股份取得现金所致

２

、报告期公司利润表主要会计项目大幅度变化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化

（

％

）

变化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４

，

０５７

，

６７２．７３ －１１５

，

９７２．０７ ３

，

５９８．８４

本期部分产品计提了跌价准备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３８５

，

８７８．３２ ９９６

，

００３．７５ ３９．１４

本期应交增值税比上年同期增加，

相应计提的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３９

，

６３０

，

２５６．３９ １

，

６９０

，

２５４．７０ ２

，

２４４．６３

本期公司出售持有的特变电工股份

取得投资收益所致

３

、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表主要会计项目大幅度变化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化（

％

）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４０

，

４４０

，

７４８．９３ ７１

，

９４５

，

６００．２１ －４３．７９

本期受经济环境影响， 销售

商品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

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４８３

，

２５４．１９ －９２

，

９００

，

２２９．７０ １１３．４４

主要系本期投资收益取得的

现金较上期增加， 购建固定

资产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

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２０

，

５９２

，

４１０．４６ ５

，

９９８

，

９３８．２６ ２４３．２７

本期偿还票据贴现款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

６５

，

２５８

，

５４８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锁定期满获得上市流通。 相关公告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２

、

７

万吨

／

年己二酸项目、

５

万吨

／

年醇酮项目、硝酸及制氢项目建设情况

（

１

）

７

万吨

／

年己二酸项目：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总体工程进度（综合设计、采购、施工、开车）完成

９８％

。 其中设计完

成

１００％

，采购完成

９９．９％

，施工进度完成

１００％

，试车开车进度完成

６０％

。 截至报告期末，己二酸项目已累计投入资金

２８

，

４６９．２９

万元。

（

２

）

５

万吨

／

年醇酮项目：该项目总体工程进度完成

９９％

。 其中设计完成

１００％

，采购完成

１００％

，施工进度完成

１００％

，

试车开车进度完成

６０％

。 截至报告期末，醇酮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２７

，

２５６．１６

万元。

（

３

）硝酸及制氢项目：该项目总体工程进度完成

９８％

。 其中设计完成

１００％

，采购完成

１００％

，施工进度完成

９９．８％

，试

车开车进度完成

６０％

。 截至报告期末，硝酸及制氢项目累计投资

６９

，

５０１．４０

万元。

己二酸及配套项目施工已经收尾，辅助装置和生产装置已经中交，进入试生产阶段。 上述项目尚在建设期，未产生经

营损益。

３

、

７０４

泵站

－

独山子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情况：该项目总体工程进度完成

９８％

，已具备输气投产条件。 截至报告期

末，该项目已完成投资

２０

，

１６４．５９

万元。

该项目尚在建设期，未产生经营损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有限售条件股东名称 限售条件 承诺履行情况

１

新疆独山子天利实业总公司 见注释（

１

） 无违反承诺事项发生

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管理局 见注释（

２

） 无违反承诺事项发生

注：（

１

）

ａ

：持有的天利高新非流通股将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少在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承诺

期期满后，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天利高新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

２４

个月

内不超过百分之十，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６０

个月内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价格不低于

６

元

／

股（若自非流通

股获得流通权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除息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

理）。

ｂ

：持有的天利高新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当次发行结束之日（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２

）持有的天利高新非流通股将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少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或者转让。 承诺期期满后，通过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占天利高新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德新

２００９年４ 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

600339� � � � � � � � � � �

股票简称
：

天利高新 编号
：

临
2009- 008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0

：

00

在公

司办公楼七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人共

4

人， 代表股份

215,780,72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1.05%

。 大会由董事长付德新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人对会议提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数

215,780,729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数

215,780,729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09

年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票数

215,780,729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母公司）

2008

年实现净利润

76,033,077.70

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金

7,603,307.77

元，减去本年度实施

200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放现金红利

20,215,

203.57

元， 加上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

97,263,827.78

元，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45,478,

394.14

元。 综合考虑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时给投资者以良好的回报，董事会决定：以

200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525,595,

17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6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

31,535,710.26

元，结余的未分配利润

113,942,

683.88

元全部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同意票数

215,780,729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票数

215,780,729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公司续聘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同意票数

215,780,729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关于报酬事项，商定

2008

年度审计费

38

万元人民币。

同意票数

215,780,729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结合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同时对公司

2009

年的经营环境的总体分析之后，对公司

2009

年日常

关联交易进行预计：

（

1

）公司与新疆独山子天利实业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

200

万元；

同意票数

87,043,307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关联股东新疆独山子天

利实业总公司回避表决。

（

2

）公司与新疆独山子石油化工总厂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

4,600

万元；

同意票数

132,897,422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关联股东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石油管理局回避表决。

（

3

）公司与新疆天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

2,000

万元；

同意票数

215,780,729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4

）公司与新疆鑫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

4,500

万元。

同意票数

215,780,729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5

）公司与阿拉山口天利高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

3,200

万元。

同意票数

215,780,729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6

）公司与上海星科实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

1,500

万元。

同意票数

215,780,729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7

）公司与新疆蓝德精细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

2,330

万元；

同意票数

215,080,729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关联股东新疆润源新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

8

）公司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天利天元化工厂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

500

万元。

同意票数

87,043,307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关联股东新疆独山子天

利实业总公司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9

年银行贷款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的需要，根据

2009

年现金收支预算及融资方案，公司申请用公司的有效经营性资

产作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22.5

亿元（包括借新还旧）的贷款。 公司将根据项目建设的进展情况及在金融机

构的融资需求，并综合考虑各银行贷款期限和利率等信贷条件，进行比选择优。 在办理具体贷款业务时，授权董事长代

表公司在上述贷款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

同意票数

215,780,729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57

号令的规定，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原《公司章程》

8.1.7

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公司的利润分配应注重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或者股利方式分配股利。

修改为：

8.1.7

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公司每连续三年至少有一次现金分红，具体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需要拟定，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公司董事会在盈利年份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说明不进行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分

红资金的用途。

同意票数

215,780,729

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由天阳律师事务所陈盈如律师参加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二

○○

八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决议；

（二）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O 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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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09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2009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1:30

在公司办

公楼七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4

月

15

日以书面送达和传真方式发至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

到

9

人，副董事长陈方红女士、吕健先生由于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分别书面授权委托副董事长李凤先先

生、董事肖永胜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付德新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内容和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推荐，公司董事会审核，提名

付德新先生、吕健先生、李凤先先生、肖永胜先生、屈艺先生、李琴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见

附件

1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根据公司董事会提供的有关材料，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新推选的董事会候选人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的情形；同时根据董事

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情况，我们认为董事候选人能够胜任公司的经营管理及规范运作要求，有利于公司健康

稳步发展。 我们同意推举付德新先生、吕健先生、李凤先先生、肖永胜先生、屈艺先生、李琴女士七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并将上述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经分项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核，提名董明女士、杨有陆先生、马洁先生、张海霞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简历见附件

2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需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

资格审核，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通过后，将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选

举。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根据公司董事会提供的有关材料，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新推选的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情形；

同时根据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情况，我们认为独立董事候选人能够胜任公司的经营管理及规范运

作要求。 我们同意推举董明女士、杨有陆先生、马洁先生、张海霞女士四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将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选举（提名人声明详见附件

3

，候选人声明详见附件

4

）。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定于

2009

年

5

月

27

日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09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10

：

00

（二）会议地点：新疆独山子大庆东路

2

号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七楼会议室

（三）会议主要内容：

1

、审议《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成员的议案》；

2

、审议《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3

、审议《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成员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人员：

1

、公司本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止

2009

年

5

月

20

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及其授权代理人；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

5

）和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地点：新疆独山子大庆东路

2

号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信息部

3

、登记时间：

2009

年

5

月

25

日

-26

日

（上午

10

：

00-1

：

00

，下午

3

：

00-6

：

00

）

（六）其他事项

1

、联系地址及联系人：

联系地址：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信息部

联 系 人：杨宁、肖艳

电 话：

0992-3655959

、

0992-3877118

传 真：

0992-3659999

邮 编：

833600

2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O 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付德新：男，

54

岁，汉族，大学学历，高级政工师。 历任新疆石油管理局采油二厂宣传科科长，克拉玛依市、新疆石油

管理局党校党委副书记，克拉玛依市、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处级纪检员，新疆石油管理局监察处处长，采油二厂党委委员、

书记，克拉玛依市、新疆石油管理局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新疆独山子石油化工总厂厂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长。

陈方红：女，

57

岁，汉族，高级经济师，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工业企业管理专业大专毕业。 历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规划计划部综合处处长、发展与综合处处长、副总经济师，

2005

年任中油股份公司直接控股、参股企业专职董事。

现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专职董事、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

吕 健：男，

49

岁，汉族，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独山子炼油厂延迟焦化车间副主任，聚丙烯车间副主任、主任，

化工车间主任、书记，炼油厂厂长助理，独山子石化总厂炼油厂党委委员、副厂长，新疆独山子石油化工总厂党委委员、副

厂长。 现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矿区服务事业部经理、新疆独山子天利

实业总公司法定代表人，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

李凤先：男，

40

岁，汉族，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学院、管理学院毕业，工学及管理学双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独山子

炼油厂设备研究所工程师，独山子石化总厂研究院检验所所长，独山子石化总厂研究院院长助理，独山子石化公司研究

院副院长，独山子石化公司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新疆独

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肖永胜：男，

50

岁，汉族，大学学历 ，工程师。 历任独山子炼油厂焦化车间副主任、主任，独山子乙烯工程指挥部聚乙

烯车间主任、书记，独山子乙烯厂聚乙烯车间主任、书记，独山子石化总厂乙烯厂厂长助理兼全质处处长，独山子石化公

司乙烯厂厂长助理。 现任新疆独山子天利实业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屈艺：男，

48

岁，汉族，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独山子炼油厂酮苯车间技术负责人、副主任，独山子乙烯工程指

挥部碳四车间主任，独山子石化总厂乙烯厂碳四车间书记、主任，独山子石化总厂企业管理部副主任，独山子石化总厂企

业管理处副处长、处长。 现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公司企管法规处处长，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李琴：女，

33

岁，汉族，大学学历。 现任新疆高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附件 2�：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 明：女，

68

岁，汉族，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独山子炼油厂科研所工程师、副所长、所长，独山子厂区党委常

委、副书记、厂区政法委书记、炼油厂副厂长，独山子石化总厂（独山子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

玛依市）党委常委，独山子厂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

2001

年退休。 现任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杨有陆：男，

46

岁，汉族，大学学历，教师、律师、注册税务师。 曾在新疆财经学院助教、新疆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讲

师、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曾担任新疆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新疆经纬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现任北京市天兆雨田律

师事务所律师，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独

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马 洁：男，

47

岁，回族，博士学历，教授。 曾任新疆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助教、讲师、教研室主任，新疆财经学院工商

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新疆财经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处长。 现任新疆财经大学

MBA

教育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MBA

教

育中心主任，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新天国际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伊力特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海霞：女，

36

岁，汉族，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在乌鲁木齐铁路局房地中心、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新疆

分所工作，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监督局的专业检查工作。 现任新疆驰远天合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附件 3：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董明、杨有陆、马洁、张海霞为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

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

意出任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

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

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3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

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

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

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

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2008]22

号）的规定。

包括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字

[2008]120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

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10 日

附件 4：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董明、杨有陆、马洁、张海霞，作为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

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

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

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

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

（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

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 本人不在与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

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2008]22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

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

完整。

包括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新疆独山

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

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董明、杨有陆、马洁、张海霞

2009 年 4 月 10 日

附件

4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二

00

九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

600339� � � � � � � �

股票简称
：

天利高新 编号
：

临
2009- 01 0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2009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3:00

在公司办公

楼七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7

人，实到

6

人，监事会主席盖文国先生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书面授权委托监事

会副主席曲平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监事会副主席曲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

地反映出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没有发现参与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监事会保证：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 经股东推荐，

公司监事会审核，提名盖文国先生、曲平先生、李德学先生、尼玛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O 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盖文国：男，

42

岁，汉族，高级会计师，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管理专业大学毕业。 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资

本运营部股权管理与综合处副处长。现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正处级专

职监事、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曲 平：男，

43

岁，汉族，大学学历，助理政工师。 历任独山子炼油厂热电厂团委书记，独山子炼油厂团委书记，独山

子厂区团委书记，独山子石化总厂接待处处长、书记，独山子石化总厂厂办副主任，独山子石化总厂厂办主任，新疆独

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经理。 现任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监

事会副主席。

李德学：男，

46

岁，汉族，大学学历，高级审计师。曾任独山子炼油厂酮苯车间副主任、主任、书记，独山子炼油厂审计

事务所所长，独山子石油化工总厂审计事务所所长、审计处处长，总厂审计部副主任、主任。 现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公司审计处处长、纪委委员，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副主席。

尼玛教：男，

55

岁，蒙古族，大专学历，政工师，曾任新疆独山子炼油厂工会干事、室主任、副主席，新疆独山子石化总

厂工会办公室主任，独山子石化总厂多经集团公司工会主席。现任新疆独山子天利实业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

会主席，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

年第一季度报告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９２

证券简称
：

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９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2009

� � �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无

１．３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董事姓名 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袁泉 独立董事 有授课任务 潘文中

１．４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５

公司负责人柯荣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冯达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

３９８

，

９３９

，

７１２．４３ ４０５

，

８８９

，

５０５．１１ －１．７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１５

，

９１６

，

９１３．９５ ２１８

，

６０２

，

９７１．２２ －１．２３％

股本

６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

３．５６ ３．６０ －１．１１％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

２６

，

４４３

，

８８０．９５ １７

，

９２５

，

４２９．７４ ４７．５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２

，

６８６

，

０５７．２７ －１

，

６３３

，

１６９．１２ －６４．４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４０

，

６２９

，

８３８．２０ －５４

，

３５３

，

２２５．２９ ２５．２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０．６７ －０．９０ ２５．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４ －０．０３ －３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４ －０．０３ －３３．３３％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４％ －０．７６％ －０．４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

产收益率

－１．２５％ －０．７６％ －０．４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６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８

，

４９７．３７

对重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无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６

，

０７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黄培荣

１

，

７５８

，

９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１

，

５０９

，

９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１

，

２６０

，

３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冯超群

１

，

１０２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永

９４０

，

３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凤琼

８２９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小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４６

，

４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许芬

５０３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灿

４４７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葛建瓴

４０６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货币资金较上年期末减少

３０．０８％

，主要是支付供应商货款及支付的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２

、应收票据较上年期末增加

１００％

，主要是收到客户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３

、预付账款较上年期末增加

１９６．９０％

，主要是采购沥青而预付供应商的货款增加所致。

４

、存货较上年期末增加

５３．６５％

，主要是为工程生产供货增加的原材料储备所致。

５

、其它流动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

１００％

，主要是本期公司按权责发生制核算的预付租金增加所致。

６

、固定资产清理较上年期末增加

１００％

，主要是西安路翔子公司协议转让的固定资产摊铺机在清理转

让中所致。

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

７９．６４％

，主要是公司经营亏损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

影响额增加所致。

８

、应付账款较上年期末减少

６２．８９％

，主要是支付供货商原材料货款增加所致。

９

、预收账款较上年期末增加

１３８．９２％

，主要是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１０

、应交税费较上年期末减少

１４４．６１％

，主要是本期缴纳了上年末未交税费及本期留抵的增值税进项

税额增加所致。

１１

、其它流动负债较上年期末增加

６０．９９％

，主要是按权责发生制核算的未付运费增加所致。

１２

、少数股东权益较上年期末增

３２．９０％

，主要是本期新设立辽宁路翔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增加所

致。

１３

、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７．５２％

，主要是公司为了避免工程施工谈季的影响，各子公司加大了

重交沥青贸易的力度，一季度重交沥青贸易销售

８９００

吨，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１４

、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０％

，主要是公司收到的政府科技立项补贴款增加所致。

１５

、营业总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

５９．４３％

，一是由于重交沥青销售业务的增长导致营业成本增加

５７．８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了

２０１．８２％

，销售费用增加了

３２７．４９％

；二是由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新设立

辽宁路翔子公司，加强业务管理导致管理费用增加

６５．２１％

；三是由于银行贷款同比增加了

３０１５

万元，且利

率水平同比较高，导致财务费用增加

７０．６１％

。

１６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分别减少

８０２．０８％

、

７９８．９３％

，

１１４．５６％

，主要是由于公司业

务季节性原因，开工不足，收入的增幅低于成本费用的增幅，导致本期亏损额同比增大。

１７

、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５１．１８％

，主要是由于公司经营亏损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递延

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１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６４．４７％

，主要是由于公司业务季节性的影响，本期

大部分工程仍处于供货准备期，生产供货量较少，导致净利润同比减少。

１９

、少数股东损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４９．４５％

，主要是由于湖南路翔子公司同期净利润减少及新设辽宁路

翔公司亏损，导致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

２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６５．６５％

，主要是公司购建移动式改性沥青集成加

工装置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款项支付增加所致。

２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增加

３４６．７３％

，主要是新设立的辽宁路翔子公司吸收少数股

东投资款项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２．

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报告期内未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情况。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股份限售承诺 高管股份限售承诺 正在执行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股东发行承诺 正在执行中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

营业绩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公司预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预计盈利

０－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２

，

２８０

，

６９６．０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二季度各公司工程供货陆续进入开工期，其中广东深汕西工程、京珠北工程

４

月

初已开工供货；武汉随岳北工程已进入供货高峰期，预计

６

月底供货完毕。 预计

业绩比上年同期有明显的增长。

３．５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柯荣卿

２００９年４ 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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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杨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杨真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其所担任

的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职务。 公司董事会同意其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的职务，自杨真先生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

起生效。 杨真先生辞职后

,

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本公司衷心感谢杨真先生担任董事及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特此公告。

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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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一、本次董事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柯荣卿召集，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下午

5

：

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

行表决。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除独立董事袁泉委托独立董事潘文中出席并代为表决外，其余

6

名董事全部亲自出席，公司

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

事长柯荣卿主持。

三、议案的表决情况：

1

、审议《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与会董事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 董事会承诺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报送的载有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财务数据的电子文件内容与同时报送的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文稿一致。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章程修正案及修改后的

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审议《关于人事任免的议案》

3.1

增补翁阳先生为公司董事

与会董事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增补翁阳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翁阳先生简历见附件。

3.2

聘任陈新华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与会董事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聘任陈新华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任期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陈新华女士简历见附件。

3.3

聘任冯达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与会董事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聘任冯达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 冯达先生简历见附件。

3.4

聘任审计委员会提名的李振强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

与会董事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同意聘任审计委员会提名的李振强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

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李振强先生简历见附件。

4

、审议《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时间为

2009

年

5

月

15

日上午

09

：

30

，会议通知见公告。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董事会人事任免相关议案发表了《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人事任免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1 日

附件

:

翁阳先生简历

翁阳先生，

1963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87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专业。

1987-1996

年

于中国机床总公司工作，历任科长、副处长、处长；

1996-2007

年任北京路翔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7

年

-

至今任北京路翔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翁阳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新华女士简历

陈新华女士，

1976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经济师职称，管理学硕士、经济学学士。

1998

年毕业于

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市场营销专业，

2007

年完成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研究生课程班的在职学习，已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考试。 陈新华女士曾任职于厦门兆利发展有限公司、厦门精瑞电脑有限公司；

2002

年

9

月起

进入本公司，历任经营部副经理、采购物流部经理、生产中心主任等职务，

2008

年

1

月起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陈新华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冯达先生简历

冯达先生，

1977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2001

年毕业于汕头大学国际企业理财专业，获经济学学

士学位；

2008

年

-

至今就读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专业研究生课程班。

2001-2002

年任广东国讯互联网信息有限公司主

办会计，

2002-2006

年任广州市锐涛轩广告有限公司财务主管、财务经理，

2006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

冯达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振强先生简历

李振强先生，

1965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非执业）。

1987

年毕业于华南师

范大学数学专业，

2005

年完成中山大学会计学专业研究生课程学习。

1990

年至

1993

年任广东省陶瓷公司财务科长，

1993

年至

2002

年任广东省陶瓷实业开发公司财务科长，

2002

年起任本公司财务经理，

2006

年起任本公司财务副总监及财务

负责人。

李振强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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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召开，会议决议于

2009

年

5

月

15

日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09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 ）上午

09

：

30

公司将于

2009

年

5

月

12

日对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再次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

行使表决权。

4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5

、出席对象：

（

1

） 截至

2009

年

5

月

12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以下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给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1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增补翁阳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会议审议的议案有关内容请参见 《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及巨潮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手续：

（

1

）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2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广州市天河北路

890

号九楼路翔股份董秘办

,

邮编：

510635

3

、登记时间：

2009

年

5

月

13

日

-5

月

14

日

上午

9

：

30-12

：

00

，下午

14

：

00-17

：

00

。

四、其他

1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用费自理。

2

、会务联系人：陈新华

联系电话：

020-38289069

传真：

020-38289867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890

号九楼路翔股份董秘办

,

邮编：

510635

六、备查文件

1

、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1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NO.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 ）代表本人 （单位）出席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其具有表决权并按如下所示表决：

1．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2．

审议《关于增补翁阳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注：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代理人是否有权按自已意见进行表决，请注明：

（填

"

有权

"

或

"

无权

"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

身份证号码

:

持 股

:

股

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有效期限：自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

0021 9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21

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财务副总监及财务负责人李振强先生的辞职报告，李振强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请求辞去

财务副总监及财务负责人的职务，李振强先生辞职信自送达董事会起生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李振强先生辞去财务副总

监及财务负责人后，将担任公司内审负责人。

本公司衷心感谢李振强先生担任公司财务副总监及财务负责人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特此公告。

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1 日

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2009 年 4 月 21 日）

第二十八条 原文为：

"

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票，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

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及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

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现修改为：

"

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票，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及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

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

"

第一百五十二条原文为：

"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应当提取利润的

10%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

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

现修改为：

"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公司在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

分之三十。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充分重视投资者的实际利益。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

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应当提取利润的

10%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

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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